乌海政发〔2023〕5号

乌海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乌海市深化土地综合整治促进

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现将《乌海市深化土地综合整治促进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2023年3月2日
（此件公开发布）

乌海市深化土地综合整治促进高质量发展

实施方案

为全面落实《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土地综合整治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内党发〔2022〕18号），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化土地综合整治促进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内政发〔2022〕21号）和《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关于深化土地综合整治加强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实施细则〉的通知》（内自然资字〔2022〕359号）要求，加快推动我市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通过土地综合整治、存量资源盘活、强化地价调控等措施，推动我市土地资源价值提升，增强资源要素活性，增加地方财力，提高土地综合利用效率，盘活存量土地资源，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工作措施
（一）编制相关规划，强化用途管制。

1.编制完成市、区、镇三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严守“三区三线”，落实城镇开发边界管控线，高效配置空间要素，明确管控要求。编制与存量用地再开发相适应、与提升土地资源价值相匹配的详细规划。推进城乡协同发展，形成向“土地存量”要“发展增量”的开发利用模式。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获批后，及时启动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新编和修编工作，落实空间管控要求。

责任单位：各区人民政府、市自然资源局
完成时限：2023年6月底前完成

2.对“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应编尽编”，暂未编制的要在市、区、镇（街道）国土空间规划中明确村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则和建设管控要求，为农区开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提供法定依据。

责任单位：各区人民政府、市自然资源局

完成时限：持续推进
3.建设全市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将全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三区三线”及矿产资源、交通、能源、水利、农业、林草等领域的专项规划进行汇交梳理后上图入库，为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强化规划实施监管提供依据和支撑。

责任单位：各区人民政府、市自然资源局
完成时限：2023年6月底前完成
4.全面开展违法用地专项清理整治“回头看”，将全市近5年违法用地和例行督察整改不到位问题全面纳入专项整治工作范围，补充完善问题台账，强化整改工作机制，压紧压实各区各部门责任，以“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打击新增违法用地行为，有效化解存量违法用地问题。

责任单位：各区人民政府

完成时限：持续推进
（二）盘活存量用地，创新园区用地模式。

1.调查摸清底数。由于我市年降雨量低于200毫米，耕地后备资源不足，各区的建设项目用地要坚持不占或少占耕地的原则，占用耕地的要严格落实占补平衡；根据我市全域为国有土地的实际，各区要做好村庄分类及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结合开发区节约集约利用评价工作，摸清城镇批而未供、供而未用、闲置土地及开发区低效用地等情况。结合历史遗留矿山核查工作，摸清矿山用地及复垦情况。

责任单位：各区人民政府、市自然资源局
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2.盘活存量用地。释放存量建设用地活力，提高存量建设用地供应占比，开展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大起底和集中处置攻坚行动，针对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采取“一地一策”处置措施，各区制定2023年度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盘活计划，力争“十四五”期间处置盘活批而未供土地513.33公顷，闲置土地80公顷，其中，2023年消化批而未供土地133.33公顷，处置闲置土地13.33公顷。
责任单位：各区人民政府、市自然资源局
完成时限：长期坚持，2023年底取得阶段性成果
3.建设土地二级市场交易平台。一是2023年底前完成我市二级市场交易平台建设；二是在我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大厅设立线下综合受理窗口，有序推进各区设立线下综合受理窗口、明确交易场所，力争年内实现土地二级市场进入平台统一交易。
责任单位：各区人民政府、市自然资源局
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4.创新园区用地模式。加快推进区域评估成果互认共享，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新增工业用地“标准地”改革的指导意见（试行）》（内政办发〔2022〕27号）《乌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乌海市工业项目“标准地”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乌海政办发〔2022〕37号）要求，继续扩大“标准地”在新增工业用地出让中的占比，完成园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工作。
责任单位：各区人民政府、市自然资源局、乌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配合单位：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局、生态环境局
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三）转变土地出让方式，扩大政府土地收益。
1.转变土地出让方式。促进我市风电光伏发电新能源项目、煤炭等能源项目、输变电工程项目全面推行有偿供应土地。落实产业用地多种方式供应，落实新产业新业态用地支持政策。对环境保护、保障性安居工程、养老、教育、文化、体育及供水、燃气供应、供热设施等项目，除可以划拨方式提供土地外，也可以采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入股等方式提供土地，与社会资本共同投资建设。

责任单位：各区人民政府、市自然资源局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2.推动差别化供地。除房地产以外的产业用地可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灵活方式供地，其中，对长期租赁供应土地的，可以采取招标、拍卖、挂牌或者双方协议的方式确定土地使用权人，租赁期限最长不超过20年，租赁合同的签订、租金的缴纳管理、供后开发利用均参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有关规定办理；对先租后让供应土地的，出租年期与出让年期相加不得超过法律规定该用途土地出让最高年限，按用途将采取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土地，招标、拍卖、挂牌工作可在租赁环节实施；对产业用地弹性年期出让的，可根据产业生命周期和土地市场供需情况，合理确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年期，弹性出让的年期不得超过法律规定该用途土地出让最高年限，差别化供应土地，转租、转让或抵押，必须依法登记。
责任单位：各区人民政府、市自然资源局
配合单位：市能源局、财政局

完成时限：持续推进
3.提升低效用地价值。合理使用沙漠、戈壁、荒漠等未利用地布局大型风电光伏发电项目，鼓励以租赁或入股的方式使用土地。严格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见》（国办发〔2021〕40号）精神，按照“谁修复、谁受益”原则，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引导和激励机制，采取“生态修复+光伏”的治理利用手段，弥补我市开发利用土地不足的短板，探索以出让、租赁方式向社会资本灵活供应土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在充分发挥矿山生态修复效益的同时，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

责任单位：各区人民政府
配合单位：市能源局、自然资源局

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4.强化土地价格调控。按照自治区相关要求，结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每3年调整更新一次基准地价，进一步完善基准地价分类体系，开展划拨土地使用权、地下空间使用权等基准地价评估。充分发挥地价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对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的优先发展产业且用地集约的工业项目，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可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标准的70%执行（不低于土地成本之和），严禁违反最低价标准相关政策出让工业用地。

责任单位：各区人民政府、市自然资源局
配合单位：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局

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5.创新土地储备方式。加大土地储备资金投入，扩大土地储备规模，增强政府对建设用地市场的调控和保障能力。

责任单位：各区人民政府、市自然资源局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乌海市土地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督促指导各区有关部门开展土地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强化工作统筹，认真督促落实，定期调度工作进展情况。各责任部门要强化协同配合，认真履职尽责，确保各项任务有力有序有效推进。

（二）加强沟通对接。各有关部门要加强与自治区相关厅局的对接沟通，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各区人民政府、乌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要加大落实力度，确保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三）加强工作保障。市财政部门、各区人民政府要落实工作经费，积极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市直各有关部门、各区人民政府要加强土地资源管理和技术培训，为高质高效开展工作提供支撑；要加大任务目标考核力度，强化考核结果运用；要广泛开展宣传，营造土地综合整治良好社会氛围。

附件：乌海市土地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附件
乌海市土地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名单

组    长：郭轶杰   市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胡长伟   市政府副秘书长

张立明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成    员：朱丽华   海勃湾区政府副区长
赵海波   乌达区政府副区长

陈海啸   海南区政府副区长

宋新建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田双平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聂国庆   市财政局副局长

王东平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赵小宁   市能源局副局长

张鲁平   乌海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自然资源局，办公室主任由张立明同志兼任。今后，除市领导外，领导小组其他人员变动由领导小组办公室自行调整，市政府办公室不再另行发文。
乌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3月2日印发


